
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河源市第

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河府办函〔2025〕73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国发〔2025〕

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广东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

查领导小组的通知》（粤办函〔2025〕243 号）要求，为加强对我市

农业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河源市第四次全国农

业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

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统筹推进全市农业普查工

作，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指导各县（区）、各有关单位

落实工作任务。

二、组成人员



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政府分管统计、农业农村工作的市领导担任。

副组长由市政府协调统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秘书长，市统计局、国

家统计局河源调查队、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市发展改革局、

市财政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成员包括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

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

源局、市水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统计局、

市林业局、市国动办、市供销社、国家统计局河源调查队分管负责同

志。

三、工作机制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

和协调。领导小组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普查任务完成后自

动撤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领导小组办公

室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

（二）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密切协作，加强信息共

享，共同做好普查工作。市统计局牵头负责普查全面工作；涉及普查

经费方面的事项，由市财政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

面的事项，由市发展改革局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

项，由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源调查队、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

负责和协调；涉及乡村振兴，农业、渔业和林业生产等方面的事项，

由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负责和协调；涉及遥感测量等方面的事项，

由国家统计局河源调查队负责和协调；涉及农村住户户籍方面的事项，

由市公安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农业土地地类等方面的事项，由市自然



资源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司法系统的有关事项，由市司法局负责和协

调；掌握普查有关基础资料的各级部门要及时准确提供部门行政记录

和数据信息。

（三）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原则上要在 2025 年 11 月

底前相应建立本地区工作机制，认真组织好本地区普查工作，并充分

发挥县（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认真配合

做好普查工作。

四、相关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全流程数据质量管控，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

量追溯和问责机制，强化数据核查、质量抽查、过程督查，确保普查

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要严格遵守数据发布和保密相关规定，确

保普查数据安全。要根据工作需要抽调精干人员，选聘合格普查指导

员和普查员，并加强业务培训，确保普查人员具备相应的素质能力。

要合理核定普查经费，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并及时发放普查指导

员和普查员补贴，切实做到专款专用、节省开支。要有效发挥各类新

闻媒体的宣传作用，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如实填报普查

数据，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附件：河源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docx

（此略，详情请登录河源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heyuan.gov.cn 政

府公报栏目查阅）

http://www.heyuan.gov.cn/attachment/0/109/109067/678592.docx
http://www.heyuan.gov.cn/attachment/0/109/109067/678592.docx


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25 日


